
顺 德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
 

顺职院人【2006】22 号 
 

关于办理住房公积金存款支取、转移手续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    根据佛山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的通知，从现在起可以办理住房公

积金存款支取、转移。本人按照附件的要求，交齐材料到人事处向佛

山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审批。 

    另: 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开始办理。存折暂时未发，但可行以办理

相关手续。 

     

 

附件: 1.办理公积金存款支取审核手续须知 

2.办理公积金转入、转出审核手续须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事 处 

二 00 六年八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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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办理公积金存款支取审核手续须知 
 

    住房公积金个人存款的支取分为使用支取和销户支取。 

    使用支取是指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，以及用于偿还

购房的贷款本息。在使用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必须留足不

低于 500 元余额。 

    销户支取，指经批准离退休、病退、出境定居，在参加公积金期

间死亡以及经医院或劳动部门确认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并与单位终

止劳动关系，把个人公积金存款全部支取。 

    办理上述业务时由人事处填写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支取审核

表》，由开户单位加具意见后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，批准后

持审批表和个人公积金存折、身份证到开户银行办理支取手续。 

    首次支取公积金存款不足以全额支付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

住住房款的，可待以后公积金个人存户有余额时再办理支取；再支取

时，同项支取业务不需由开户单位盖章，只需由申请人在《个人住房

公积金存款支取审核表》中注明支取时间、地址、购房（或建造、翻

建、大修自住住房）金额和本次支取金额即可；如办理他项支取业务

时则需重新由开户单位盖章确认。 

    办理上述手续除填报相应的审批表外，还需提交以下资料： 

一、个人不销户支取（即使用支取）住房公积金的，应提供下列

资料： 

    1．支取人的身份证原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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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．住房公积金专用存折原件； 

    3．购买商品住宅（含“二手楼”）的，需提供有效的《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》或《房屋买卖契约》(注：提供的合同或契约需原件和复

印件，原件核对后即时交回给办理人，复印件只一次提供，归档备查；

如果合同或契约在办理其他手续时被一些业务部门收取保存了的，申

请人可提供经收取部门确认的复印件，视作原件提供)。 

    如已办理了房地产权证的，可提供房地产权证和购房发票作为支

取依据，代替购房合同或契约，发票作需支取金额的依据，没有购房

发票的（如购买二手房）提供完税凭证。 

    4．用于偿还购买自住房屋贷款的（包括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），

提供《购房贷款合同》（注：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核对后即时交

回给办理人，复印件只一次提供，以后同一业务的支取不需要再提供

复印件。如贷款合同被一些业务部门收取保存了的，申请人可提供经

收取部门确认的复印件，视作原件）。 

    如果是申请支取购房贷款的首期款，按照上述第 3小点的要求提

供资料； 

    5．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房屋的，需提供房屋产权证（建造住

房的除外）由计划、规划、建设等部门审批同意的或者具有同样效力

的文件、批文；建筑施工许可证；由承建方出具的工程预结算表和结

算时的发票（注：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核对后即时交回给办理人）。 

    6．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住房的，房屋共有权人均可按上述

方法办理支取手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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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7．用于偿还购房贷款的，半年办理一次支取手续；用于购房、

大修理住房的，每年办理一次支取手续。 

    二、个人销户支取住房公积金的，应提供下列附件： 

1．退休办理个人支取住房公积金存款的，提供下列资料： 

    ⑴退休证原件； 

    ⑵住房公积金专用存折原件； 

    ⑶身份证原件； 

    ⑷到规定退休年龄，但因工龄不足无退休证的，提供劳动和社会

保障局的审批证明。 

    2．出境定居的干部、职工办理销户支取住房公积金存款的，提

供下列资料： 

    ⑴公安部门批准出境定居的有效签证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； 

    ⑵住房公积金专用存折原件。 

    3．干部、职工如在参加公积金期间死亡，需办理销户支取住房

公积金存款，提供下列资料： 

    ⑴有效的死亡证明或已注销户口的依据； 

    ⑵提供支取人是死者的直系亲属的关系资料（如户口或单位证

明）； 

    ⑶支取人的身份证原件； 

    ⑷公积金专用存折原件。 

    4．经医院或劳动部门确认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并与单位终止

劳动关系，办理销户支取需提供以下资料： 

 4



    ⑴医院或劳动部门确认的，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资料。 

    ⑵个人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有效证件，或单位证明（可在审核

表中由单位说明）。 

    ⑶住房公积金存折原件。 

⑷身份证原件。 

 

 

 

附件 2 

办理公积金转入、转出审核手续须知 
     

   公积金转移是指因单位调整或职工个人工作变动，需将个人住房

公积金余额转移到变更后的单位或职工调入的单位。 

   一、办理公积金转出。由人事处填写《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转移、

封存或启封审核表》、《住房公积金新开户、缴存比例（额）调整、

转移、封存或启封存明细表》，由单位加具意见后送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审核，批准后持审核表、明细表到开户银行办理转移、封存或

启封手续。 

    二、办理公积金转入。由本人在原单位申请，批准后，将表格交

到人事处办理转入手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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